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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研〔2017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财经大学学位点动态调整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教学院部（科研机构）、各职能部门、各教辅单位：

为做好我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有关工作，现将《山东财经

大学学位点动态调整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学校实际认

真做好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山东财经大学

2017 年 7月 27 日

山东财经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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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财经大学学位点动态调整实施细则

为贯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做好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

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7〕15 号）

和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 2017 年山东省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

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学位〔2017〕5 号）

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进一步优化学位授权点结构，提高学位授权点质量，建立健

全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长效机制，使研究生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

社会发展需要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

平，推动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．需求导向。以满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前提，

紧紧围绕高水平财经大学建设要求，立足现有学位授权点布局情

况，科学预测学位授权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需求，有针对性地对

学位授权点进行结构调整，着力打造新兴、交叉和特色学科，调

整优化学科结构，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

力支持。

2．质量优先。以保障学位授权点建设质量为前提，深化研究

生教育改革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建立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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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和工作机制，把资源配置和工作重点集中到提高质量上来。

3．有序推进。从学校实际出发，坚持我校整体统筹与各学位

授权点申请调整相结合，精心组织，稳步实施，确保动态调整工

作平稳有序、扎实有效。

二、动态调整范围

本细则所规定的动态调整，系指撤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

的学位授权点并可以增列其他学位授权点。包括以下范围：

（一）撤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位授权点，含撤销博

士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、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、工程硕士

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下的授权工程领域。

（二）撤销博士学位授权学科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，可按以

下情况增列其他学位授权点：

1．撤销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可增列下述之一：

（1）其他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但所增列学科应已为硕士

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为拟同时增列的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；

（2）其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；

（3）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；

（4）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；

（5）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下的授权工程领域。

2．撤销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可增列下述之一：

（1）其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；

（2）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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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下的授权工程领域。

3．撤销未获得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的某一级学科下所有博

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或撤销未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的某一

级学科下所有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，视同撤销一个博士学位授

权一级学科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。撤销后仍在本单位增列博

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的，应为与撤销授权点所属学科不同的其

他一级学科。

（三）撤销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或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下的

授权工程领域，可增列下述之一：

（1）其他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；

（2）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下的授权工程领域。

（四）对于属同一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硕士学位授权

学科，不得单独撤销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保留博士学位授权学科。

（五）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调整学位授权点只能在本单位范围

内进行。

（六）学校主动撤销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适应或学生就业

困难的学位授权点，并按照《山东省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指

南》（鲁学位〔2017〕2 号）科学合理确定增列的学位授权点，调

整增列的学位授权点须符合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

（试行）》（学位〔2017〕12 号）。

三、动态调整程序

1．学校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省学位办关于博士硕士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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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学科动态调整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学科布局及学位授

权点的调整申请，聘请不少于 5名同行专家（其中外单位同行专

家不少于 3 人）组成专家组进行论证，提出拟调整的学位授权点

名单。

2．申请增列的学位授权点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及专业学位

授权类别的要求分别进行评审。拟增列学位授权点组织不少于 5

名同行专家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

（见附件 1）、申报表格（见附件 5、附件 6）及有关支撑材料对

申请增列的学位授权点进行评审。

3．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专家评审结果，并最终做出是否

同意动态调整授权学科的决议，并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

的公示。

4．研究生院（学科建设办公室）将主动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

权点以及开展调整工作的有关情况报告和申报材料报送山东省政

府学位委员会。

四、其他

1．动态调整中拟增列学位授权点的数量不得超过主动撤销学

位授权点的数量，主动撤销学位授权点后可不增列学位授权点，

并在今后自主调整中增列。

2．以动态调整方式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在 3 年内实行有限授

权。在有限授权期内停止招生，但保留对已招收研究生的学位授

予权。3 年期满后完全撤销授权，仍未毕业研究生由学校转由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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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学位授权点培养并授予学位。

3．以动态调整方式撤销的学位授权点，不得在 5年内再次增

列为学位授权点。

4．以动态调整方式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在批准授权 2年后，学

校组织进行考核评估，评估不合格进行为期一年的整改，复核仍

未通过的，撤销学位授权点；批准授权 3年后，需接受上级管理

部门的专项评估，专项评估不合格，将被撤销学位授权。

5．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（学科建设办

公室）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．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

2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做好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

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

3．山东省 2017 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指南

4．关于做好 2017 年山东省博士硕士学位受权学科与

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

5．申请博士学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

6．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

7．关于 2017 年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补充说明

山东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7月 27日印发


